
关于《呼伦贝尔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

(征求意见稿)》的制定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电梯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,密切关系着人

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要始终把人民

生命安全放在首位,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,完善制

度、强化责任、加强管理、严格监管,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

到实处,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”。为进一步提

升市民乘梯的安全感、幸福感和获得感,推进电梯安全依法

科学监管,我局按照市人大 2024 年立法工作计划部署安排起

草《呼伦贝尔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呼伦贝尔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共 8 章

39 条。主要内容如下:

（一）总则。一是明确了市、旗市区人民政府职责以及

各部门电梯安全监管职责分工。二是规定了电梯建设、生产、

使用、维保单位的电梯安全主体责任。三是对电梯安全宣传

教育、行业自律作出规定。四是推行电梯安全责任保险。

（二）选型配置与安装施工。一是规定了电梯的选型配

置和建设要求。二是对电梯制造单位、建设单位、销售单位

责任作出细化。三是明确了电梯安装、改造、修理的工作要



求,并对相关资料移交作出规定。

（三）使用管理。一是对电梯使用单位确定和安全管理

义务作出规定。二是明确物业服务企业作为电梯使用单位应

当遵守的规定。三是对乘用电梯规范作出规定。

（四）维护保养、检验、检测与安全评估。一是明确电

梯维护保养单位备案要求。二是对电梯维保单位履行义务做

出规定。三是明确检验、检测机构工作职责及工作要求。四

是对安全评估工作要求作出规定。

（五）应急处置。对应急事故预案、应急处置救援、应

急救援演练等作出规定。

（六）监督管理。一是明确各级市场监督管理电梯安全

监管职责。二是对监督检查重点做出了规定。三是对投诉举

报奖励制度做出规定。四是对电梯智慧监管做出规定。

（七）法律责任。结合本市实际,对日常执法过程中遇

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有效补漏。针对使用管理单位、维护保

养单位、安全评估机构、检验机构等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增

设处罚条款。

（八）附则。对相关法律、法规中未明晰的部分名词予

以解释和说明。


